
6.3 仪器设备对外捐赠

校领导 资产管理处 相关部门/单位

备注：

1.流程节点(01)：对外捐赠应当利用闲置或者淘汰且具有使用价值的资产，不得新购资产用于对外捐赠；

2.流程节点(12): 对外捐赠应当依据受赠方出具的同级财政部门或者相关主管部门统一印（监）制的捐赠收据，受赠方所在地城镇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等出具的凭证或者捐赠资产交接清单予以确认。

09 资产处

经办人审核

10 资产处汇总材料

不通过

07 单位资产

管理员审核

是

08 单位分管

领导审核

02是否能继
续使用

通过

通过

15 结束

14 财务处核销财务账

13资产处核销资产台账

否

04 是否对外
捐赠

是

06 领用人提交对外捐

赠申请

12受赠方出具捐赠凭

证

01 使用单位有闲置或

拟淘汰仪器设备

11 仪器设
备报废
11-16

03 仪器设
备报废

否

05 仪器设
备调剂

通过


